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土地使用权被征收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影响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医疗”或“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已于2017年

12月31日结束，但由于创新医疗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本次被征收的土地使

用权涉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用地，因此，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一、被征收土地的相关情况 

2018年11月26日，独立财务顾问经创新医疗管理层汇报得知，创新医疗子

公司建华医院拟参与竞拍齐齐哈尔市国土资源局2018年10月25日发布的《齐齐

哈尔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齐土挂2018年第8号）（以下简称

“挂牌出让公告”）所列示的齐齐哈尔建华医院地段A-01-03地块。 

根据挂牌出让公告所述，上述地块位于建华区，建华厂南侧，双华路北侧，

为医疗慈善用地，宗地面积17,003.36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面积≤90,200平方米，

地下验证面积35,980平方米并满足停车、人防配建要求，容积率≤5.3，绿地率

≥20%，建筑密度≤40%，建筑限高≤100米并满足机场净空要求，该地块出让起

始价为10,261万元。该地块的挂牌出让期限为2018年11月14日9时至2018年11

月27日9时，因未有竞买人报名出价，该地块挂牌出让未能成交。 

通过进一步核查，创新医疗子公司建华医院已于2018年8月14日与齐齐哈尔

市建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

简称“补偿安置协议”），建华区征收办对建华医院A-01-03地块实施房屋征收。



根据补偿安置协议，征收补偿款共计73,207,764元，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建华医院未收到上述补偿款项。 

二、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分析 

1、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华医院内科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齐齐哈尔老年

护理院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建华医院，截至2018年6月30日，前述项目的投资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 

预计可使用状态 

日期 

1 
建华医院内科门诊综

合楼建设项目 
62,600.00 565.74 0.90 2020.12.31 

2 
齐齐哈尔老年护理院

建设项目 
30,400.00 5,429.35 17.86 2019.12.31 

注：表中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系经创新医疗2018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

于批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调整后的日期。 

由于本次被征收的建华医院A-01-03地块涉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用

地，因此建华医院A-01-03地块被征收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进度。 

2、募集资金投资实施地点存在变更的风险 

创新医疗已督促子公司建华医院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拟通过合法途径取得

A-01-03地块土地使用权.。2018年12月17日，创新医疗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8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批准建华医院向齐齐哈尔市政府申请解除对

A-01-03地块收储的议案》，同意建华医院向齐齐哈尔市政府提出申请，申请恢

复A-01-03地块的原状，恢复原有土地证和房产证，终止建华医院与齐齐哈尔市

建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并解除A-01-03地块被政府

收储的现状。 

但鉴于上述地块仍处于被收储的状态，该地块的取得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存在变更的风险。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措施 

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跟踪并督促创新医疗落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地，如

果确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将发生变更，将督促上市公司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保障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土地使用权被征收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影响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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